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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实施规范

一、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

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(00011821400Y)

二、行政许可事项的子项名称及编码、业务办理项

（一）子项：从事班线客运（含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省

际、市际、县际除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外）许可(000118214001)

业务办理项：

1.从事班线客运（含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省际、市际、县

际除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外）许可（新设）

2.从事班线客运（含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省际、市际、县

际除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外）许可（变更）

（二）子项：从事包车客运（含非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省

际、市际、县际）许可(000118214002)

业务办理项：从事包车客运（含非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省

际、市际、县际）许可

（三）子项：从事班线客运（含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毗邻

县行政区域间、县域内）许可(000118214003)

业务办理项：

1.从事班线客运（含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毗邻县行政区域

间、县域内）许可（新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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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从事班线客运（含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毗邻县行政区域

间、县域内）许可（变更）

（四）子项：从事包车客运（含非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县

域内）许可(000118214004)

业务办理项：从事包车客运（含非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县

域内）许可

三、行业系统名称

交通运输系统

四、设定和实施依据

1.设定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十条：申请从事客运经

营的，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，按照

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

料：（一）从事县级行政区域内和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客运经营

的，向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；（二）从事省

际、市际、县际（除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外）客运经营的，向所在

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；（三）在直

辖市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，向所在地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依照前款规定收到申请的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，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日内审查完毕，作出许可或者

不予许可的决定。予以许可的，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

证，并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；不予许可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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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对从事省际和市际客运经营的

申请，收到申请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颁发道

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前，应当与运输线路目的地的相应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协商，协商不成的，应当按程序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
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协商决定。对从事设区的市内毗邻县客

运经营的申请，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进行协商，协商不成

的，报所在地市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决定。
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

〔2019 〕6号）附件 2第 3项下放后审批部门：省际、市际（除

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外）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下放至设区的市际

叫交通运输部门，毗邻县行政区域间道路旅客运输运输经营许可

下放至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（直辖市人民政府自行确定下放事

项的审批层级）。

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2

年第 33号）第十二条：申请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，应当依法向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，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

请：（一）从事一类、二类、三类客运班线经营或者包车客运经

营的，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；（二）

从事四类客运班线经营的，向所在地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

申请。在直辖市申请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，应当向直辖市人民政

府确定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 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对省内包车客运实行分类管理的，对从事市际包车客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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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际包车客运经营的，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

出申请；对从事县内包车客运经营的，向所在地县级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提出申请。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》第七条：从事客运经

营、货运经营、客运站（场）经营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，应当

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，依法取得许可。

2.实施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

第八条：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(一)有

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；(二)有符合本条例第

九条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；(三)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。申

请从事班线客运经营的，还应当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方案。

第十条：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，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，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

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： (一)从事县级行政区域内客运经

营的，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；（二）从事省际、市

际、县际（除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外）客运经营的，向所在地设区

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；（三）在直辖市申

请从事客运经营的，向所在地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提出申请。依照前款规定收到申请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

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日内审查完毕，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

可的决定。予以许可的，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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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；不予许可的，应当书

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对从事省际和市际客运经营的申请，

收到申请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颁发道路运输

经营许可证前，应当与运输线路目的地的相应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
协商，协商不成的，应当按程序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协商决定。

第十一条：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客运经营者，需要增

加客运班线的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。

第十二条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审查

客运申请时，应当考虑客运市场的供求状况、普遍服务和方便群

众等因素。同一线路有 3个以上申请人时，可以通过招标的形式

作出许可决定。

第十四条：客运班线的经营期限为 4年到 8年。经营期限届

满需要延续客运班线经营许可的，应当重新提出申请。

五、实施机关

1.从事班线客运（含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省际、市际、县

际除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外）许可（新设）：

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部门或者审批服务管理部门

2.从事班线客运（含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省际、市际、县

际除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外）许可（变更）：

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部门或者审批服务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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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从事包车客运（含非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省际、市际、

县际）许可：

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部门或者审批服务管理部门

4.从事班线客运（含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毗邻县行政区域

间、县域内）许可（新设）：

县级交通运输部门或者审批服务管理部门

5.从事班线客运（含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毗邻县行政区域

间、县域内）许可（变更）：

县级交通运输部门或者审批服务管理部门

6.从事包车客运（含非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县域内）许

可：

县级交通运输部门或者审批服务管理部门

六、审批层级

1.从事班线客运（含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省际、市际、县

际除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外）许可（新设）：

设区的市级

2.从事班线客运（含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省际、市际、县

际除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外）许可（变更）

设区的市级

3.从事包车客运（含非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省际、市际、

县际）许可

设区的市级



- 7 -

4.从事班线客运（含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毗邻县行政区域

间、县域内）许可（新设）

县级

5.从事班线客运（含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毗邻县行政区域

间、县域内）许可（变更）

县级

6.从事包车客运（含非定线旅游客运）经营（县域内）许可

县级

七、行政许可事项类型

资格型

八、许可条件

（一）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：

新设：

申请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（一）有与

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客车：1.客车技术要求应当符

合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》有关规定。2.客车类型等级要

求：从事一类、二类客运班线和包车客运的客车，其类型等级应

当达到中级以上。3.客车数量要求：（1）经营一类客运班线的班

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车 100辆以上，其中高级客车 30

辆以上；或者自有高级营运客车 40辆以上；（2）经营二类客运

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车 50辆以上，其中中高

级客车 15辆以上；或者自有高级营运客车 20辆以上；（3）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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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三类客运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车 10辆以

上；（4）经营四类客运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

车 1辆以上；（5）经营省际包车客运的经营者，应当自有中高

级营运客车 20辆以上；（6）经营省内包车客运的经营者，应当

自有营运客车 10辆以上。（二）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员，应当

符合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》有关规定。（三）有健全的

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包括安全生产操作规程、安全生产责任制、

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的制度。申请从

事道路客运班线经营，还应当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方案。

变更：

（1）客运经营者、客运站经营者需要变更许可事项，应当

向原许可机关提出申请，按本章有关规定办理。班车客运经营者

变更起讫地客运站点、途经路线的，应当重新备案。

（2）客运班线的经营主体、起讫地和日发班次下限变更和

客运站经营主体、站址变更应当按照重新许可办理。

（二）规定许可条件的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八条：申请从事客运经

营的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(一)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

合格的车辆；(二)有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；(三)

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。申请从事班线客运经营的，还应当

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方案。

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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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第 33号）

第十一条：申请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客车：1.客车技术

要求应当符合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》有关规定。2.客车

类型等级要求：从事一类、二类客运班线和包车客运的客车，其

类型等级应当达到中级以上。3.客车数量要求：（1）经营一类客

运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车 100辆以上，其中高

级客车 30辆以上；或者自有高级营运客车 40辆以上；（2）经

营二类客运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车 50辆以

上，其中中高级客车 15辆以上；或者自有高级营运客车 20辆以

上；（3）经营三类客运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

车 10辆以上；（4）经营四类客运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

有营运客车 1辆以上；（5）经营省际包车客运的经营者，应当

自有中高级营运客车 20辆以上；（6）经营省内包车客运的经营

者，应当自有营运客车 10辆以上。（二）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

员，应当符合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》有关规定。（三）

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包括安全生产操作规程、安全生产

责任制、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的制

度。申请从事道路客运班线经营，还应当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方

案。

九、申请材料

1.新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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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申请表；

（2）经办人的身份证件；

（3）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个体经营者身份证件；

（4）经办人的委托书；

（5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；

（6）拟投入车辆和聘用驾驶员承诺（包含客车数量、类型

等级、技术等级）；

（7）拟聘用驾驶员承诺书（包括聘用的驾驶员具备从业资

格）。

申请道路客运班线经营的，还应当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8）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申请表；

（9）承诺在投入运营前，与起讫地客运站和中途停靠地客

运站签订进站协议（农村道路客运班线在乡村一端无客运站的，

不作此端的进站承诺）；

（10）运输服务质量承诺书。

2.变更：

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变更申请

十、中介服务

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:否

十一、审批程序

1.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：

受理、审查、决定、送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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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

第十条：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，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

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，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

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：(一)从事县级行政区域内客运经

营的，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；(二)从事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行政区域内跨 2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，向

其共同的上一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；(三)从事跨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，向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。依照前款规定收到申请的道路

运输管理机构，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日内审查完毕，作出

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。予以许可的，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

经营许可证，并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；不予

许可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对从事跨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申请，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

前，应当与运输线路目的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道路运输管理

机构协商；协商不成的，应当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决定。

第十一条：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客运经营者，需要增

加客运班线的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。

第十二条：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审查客运申请时，

应当考虑客运市场的供求状况、普遍服务和方便群众等因素。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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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线路有 3个以上申请人时，可以通过招标的形式作出许可决

定。

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2

年第 33号）

第十九条：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
路运输条例》和《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》以及本规定规范

的程序实施道路客运经营、道路客运班线经营和客运站经营的行

政许可。

第二十条：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道路客运经营申请、道路客

运班线经营申请予以受理的，应当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、内部核

查等方式获取营业执照、申请人已取得的其他道路客运经营许

可、现有车辆等信息，并自受理之日起 20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符合法定条件的道路客运经

营申请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，应当出具《道路客运经营行政

许可决定书》（见附件 4），明确经营主体、经营范围、车辆数

量及要求等许可事项，在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 10日内

向被许可人发放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，并告知被许可人所在

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符合法定条件的道路

客运班线经营申请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，还应当出具《道路

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（见附件 5），明确起讫地、中

途停靠地客运站点、日发班次下限、车辆数量及要求、经营期限

等许可事项，并告知班线起讫地同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；对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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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路公司的道路客运班线或者农村道路客运班线，中途停靠地客

运站点可以由其经营者自行决定，并告知原许可机关。属于一

类、二类客运班线的，许可机关应当将《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

许可决定书》抄告中途停靠地同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

第二十二条：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作

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，应当向申请人出具《不予交通行政许可

决定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第二十三条：受理一类、二类客运班线和四类中的毗邻县间

客运班线经营申请的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申请后 7日

内征求中途停靠地和目的地同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意见；同级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10日内反馈，不予同意的，

应当依法注明理由，逾期不予答复的，视为同意。相关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对设区的市内毗邻县间客运班线经营申请持不同意见且

协商不成的，由受理申请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设区的市级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决定，并书面通知申请人。相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
对省际、市际毗邻县间客运班线经营申请持不同意见且协商不成

的，由受理申请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协商，仍协商不成的，报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（协商）决

定，并书面通知申请人。相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一类、二类客

运班线经营申请持不同意见且协商不成的，由受理申请的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报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（协商）决定，并书面通知

申请人。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作出的决定应当书面通知受理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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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由受理申请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为申请

人办理有关手续。因客运班线经营期限届满，班车客运经营者重

新提出申请的，受理申请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不需向中途停靠地

和目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再次征求意见。

第二十六条：因拟从事不同类型客运经营需向不同层级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申请的，应当由相应层级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许

可，由最高一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

证》，并注明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许可的经营范围，下级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不再核发。下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已向被许可人发

放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的，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予以

换发。

第二十八条：客运班线经营许可可以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的

方式实施，并签订经营服务协议。申请人数量达不到招投标要求

的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许可条件择优确定客运经营者。

相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协商确定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方式，实施

跨省客运班线经营许可的，可以采取联合招标、各自分别招标等

方式进行。一方不实行招投标的，不影响另外一方进行招投标。

道路客运班线经营服务质量招投标管理办法另行制定。

第三十条：客运经营者、客运站经营者需要变更许可事项，

应当向原许可机关提出申请，按本章有关规定办理。班车客运经

营者变更起讫地客运站点、途经路线的，应当重新备案。客运班

线的经营主体、起讫地和日发班次下限变更和客运站经营主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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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址变更应当按照重新许可办理。客运班线许可事项或者备案事

项发生变更的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换发《道路客运班线经营

信息表》。客运经营者和客运站经营者在取得全部经营许可证件

后无正当理由超过 180日不投入运营，或者运营后连续 180日以

上停运的，视为自动终止经营。

第三十二条：客运班线经营者在经营期限内暂停、终止班线

经营的，应当提前 30日告知原许可机关。经营期限届满，客运

班线经营者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十二条重新提出申请。许可机关应

当依据本章有关规定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。予以许可

的，重新办理有关手续。客运经营者终止经营，应当在终止经营

后 10日内，将相关的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和《道路运输

证》、客运标志牌交回原发放机关。

3.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：是

4.是否存在初审环节：否

5.是否需要现场勘验：否

6.是否需要组织听证：否

7.是否需要招标、拍卖、挂牌交易：否

8.是否需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：否

9.是否需要鉴定：否

10.是否需要专家评审：否

11.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：否

12.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：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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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：否

十二、受理和审批时限

1.承诺受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2.法定审批时限：20个工作日

3.规定法定审批时限的依据：

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2

年第 33号）第二十条：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道路客运经营申

请、道路客运班线经营申请予以受理的，应当通过部门间信息共

享、内部核查等方式获取营业执照、申请人已取得的其他道路客

运经营许可、现有车辆等信息，并自受理之日起 20日内作出许

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符合法定条件的道

路客运经营申请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，应当出具《道路客运

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（见附件 4），明确经营主体、经营范

围、车辆数量及要求等许可事项，在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之日

起 10日内向被许可人发放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，并告知被

许可人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符合法定

条件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申请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，还应当

出具《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（见附件 5），明确

起讫地、中途停靠地客运站点、日发班次下限、车辆数量及要

求、经营期限等许可事项，并告知班线起讫地同级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；对成立线路公司的道路客运班线或者农村道路客运班线，

中途停靠地客运站点可以由其经营者自行决定，并告知原许可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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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。属于一类、二类客运班线的，许可机关应当将《道路客运班

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》抄告中途停靠地同级交通运输主管部

门。

4.承诺审批时限：10个工作日

十三、收费信息

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：否

十四、行政许可证件

1.行政许可证件名称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

2.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期限：4年

3.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期限的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十五条：客运班线的经

营期限为 4年到 8年。经营期限届满需要延续客运班线经营许可

的，应当重新提出申请。

4.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变更手续的要求：

客运经营者、客运站经营者需要变更许可事项，应当向原许

可机关提出申请，按本章有关规定办理。班车客运经营者变更起

讫地客运站点、途经路线的，应当重新备案。客运班线的经营主

体、起讫地和日发班次下限变更和客运站经营主体、站址变更应

当按照重新许可办理。

5.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延续手续的要求：

经营期限届满，客运班线经营者应当按照《道路旅客运输及

客运站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2年第 33号）第十二条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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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提出申请。许可机关应当依据本章有关规定作出许可或者不予

许可的决定。予以许可的，重新办理有关手续。

6.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地域范围：依客运班线和包车经营范

围确定。

7.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：

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2

年第 33号）

第八条：班车客运的线路按照经营区域分为以下四种类型：

一类客运班线：跨省级行政区域（毗邻县之间除外）的客运班

线。二类客运班线：在省级行政区域内，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

（毗邻县之间除外）的客运班线。三类客运班线：在设区的市级

行政区域内，跨县级行政区域（毗邻县之间除外）的客运班线。

四类客运班线：县级行政区域内的客运班线或者毗邻县之间的客

运班线。本规定所称毗邻县，包括相互毗邻的县、旗、县级市、

下辖乡镇的区。

第九条：包车客运按照经营区域分为省际包车客运和省内包

车客运。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，将

省内包车客运分为市际包车客运、县际包车客运和县内包车客运

并实行分类管理。包车客运经营者可以向下兼容包车客运业务

十五、行政许可数量限制

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：否

十六、行政许可后年检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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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行政许可后年报要求

有无年报要求：否

十八、监管主体

设区的市级、县级交通运输部门。


